附件2：

学士学位授予程序
1.参加学位授予仪式的毕业生代表按学位服着装规范着装，相互整装，检查着装是否正确。

2.毕业生代表按顺序自主席台右侧（观众席方向）上台走到院长面前接受学位。

3.学位授予方式：
受礼学生上台后走到院长对面合适的位置上站定，向院长鞠躬；在学生鞠躬时院长将流苏从学生佩戴的学士帽右侧拨向左侧；学生抬起头（抬头不能太慢或太猛），抬头时同时伸出双手从院长手中接过学位证书；学生接过证书后，左手握住证书，右手前伸与院长握手；面带微笑，自然转向摄影师与院长合影。

4.受礼后，学生应及时从主席台左侧（观众席方向）退下，在工作人员指引下回到原座位就座。
